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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龙泉妇幼阳光工程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作为该项目的主管部门在项目管理中

的主要职能为：组织实施龙泉驿区妇幼阳光工程项目，包括制定

龙泉妇幼阳光工程项目相关实施方案，定期对医疗机构的执行情

况进行督查，定期向区政府上报妇幼阳光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并

向社会公布我区妇幼阳光工程项目免费条件、内容、流程等情况。 

2.本项目根据《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局关于印发龙泉妇幼阳光

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龙卫〔2008〕248 号）文件精神立项、资

金申报根据每年的年初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3.资金支持的项目条件、范围为符合龙泉妇幼阳光工程项目条

件的家庭，由区财政全额保障。 



 

4.资金分配的原则是对符合项目条件的家庭提供相应的免费

检查服务或补助；加强我区孕产妇保健和儿童保健系统管理，落

实母婴传播综合干预措施，实行贫困孕产妇生育救助和贫困家庭

婴儿医疗救助，实行免费婚前医学检查，保障母婴平安，减少疾

病母婴传播，切实维护广大妇女儿童的生存健康权益，有效降低

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1)适用对象：免费一卡通建档、高危孕妇提前入院待产补助、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的适用对象是夫妻一方具有龙泉驿区户籍，免

费母子系统保健的适用对象是夫妻至少一方具有龙泉驿区户籍的

孕产妇（及其）0-6 岁的适龄儿童，免费产前筛查的适用对象是具

有龙泉驿区户籍或持有龙泉驿区居住证（夫妻一方具有即可），

宫颈癌和乳腺癌住院治疗补助适用对象是具有龙泉驿区户籍的患

者，免费艾滋病、梅毒、乙肝两对半检测适用对象是在我区相关

医疗机构初次接受孕产期保健的所有孕产妇，免费流动孕产妇和

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适用对象是非本区户籍在我区居住 1 个月以上

的孕产妇和 0～6 岁儿童，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免费新生儿听力

筛查适用对象是凡在我区产科执业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含流动

人口），免费宫颈癌检查、乳腺癌检查适用对象是龙泉驿区 35-64

岁的农村妇女，贫困家庭婴儿医疗救助适用对象是父母一方具有

龙泉驿区户籍，贫困孕产妇生育救助适用对象是符合生育政策，



 

并享受本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孕产妇。 

 (2)实施机构：区内各乡镇公立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产科执业机构按各项目要求执行。 

(3)项目内容： 

免费一卡通建档 5 元/人； 

免费母子系统保健 80 元/人；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 240元/对； 

免费产前筛查 140 元/人； 

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 125元/人次； 

免费新生儿听力筛查 80元/人次； 

免费流动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 80 元/人，免费流动儿童健康管

理服务 50 元/人； 

免费艾滋病检测 30 元/人，梅毒检测初检 5 元/人、复检 12 元

/人，乙肝两对半检测 35 元/人； 

免费宫颈癌检查标准 49 元/人、乳腺癌检查 79 元/人； 

高危孕妇提前入院待产补助按 100 元/天的标准进行补助，每

例高危孕妇提前入院待产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300元； 

宫颈癌和乳腺癌住院治疗补助每名患者终身只享有一次住院

补助，非低保患者补助限额为 1.6 万元，低保患者补助金额限额为

2.0 万元。自付医疗费用低于补助限额时，按实际自付医疗费用进

行全额补助；等于或高于补助限额时，按照补助限额进行补助； 

贫困家庭婴儿医疗救助的住院医疗总费用，扣除各类医疗保



 

险报销部分后的自费医疗费用纳入救助范围，实行限额救助：入

院时年龄小于或等于 28 天的新生儿单次救助总金额不超过 2 万

元；入院时年龄超过 28 天的婴儿单次救助总金额不超过 1 万元； 

贫困孕产妇生育救助内容①规范孕期检查费 600 元；②住院

分娩费：贫困孕产妇如有其它医疗保险，首先按照相关程序办理

其它医疗保险的报销，剩余费用纳入贫困孕产妇生育救助资金进

行救助。正常分娩最高限额为 1800 元；剖宫产最高限额为 4000

元；③其它费用：母儿营养补助费 300 元、婴儿用品费 200 元、

产前检查及产后检查交通补贴费 200 元，计 700 元；④高危孕产

妇费用：因产科出血、妊娠合并症、并发症等急救原因以及批准

转省、市级医疗单位所发生的费用，首先按照相关程序办理其它

医疗保险的报销，剩余费用经区产科急救办公室审批纳入贫困孕

产妇生育救助资金进行救助，但每例最高不超过 5 万元。 

2.绩效目标：对我区符合项目条件的家庭提供相应的免费检查

或补助达 100%，保障母婴平安，减少疾病母婴传播，切实维护广

大妇女儿童的生存健康权益，有效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

亡率。区财政对项目实施医疗机构、符合项目条件家庭给予专项

补助，2018 年补助总金额为 496 万元/年。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妇幼阳光工程项目申报内容与具体实施内容完全相符，申报目

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2018 年妇幼阳光工程项目区级财政资金到位及时，资金预算

700 万元，已拨付资金 496 万元，结余资金 204 万元，资金到位率

为 100%(说明：妇幼阳光工程项目是按当年符合项目条件的家庭进

行据实结算)。 

2.资金使用。 

2018 年妇幼阳光工程项目实际支出 496 万元，用于支付区内各

乡镇公立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产科执业机构对符合项

目条件的人群进行检查服务，以及对符合项目条件的人群给予补

助。资金支付实行据实结算，实际结算资金小于预算资金；资金

支付依据合规合法，且资料留存齐全；资金结算审核、支付流程

规范。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各医疗机构建立了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如《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等，设置了财务监管等职能机构，加强和规范了专项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各项目单位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照专款专用

的原则，建立专账管理，依据相关财经、会计制度等规定，对项

目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保证了资金的合法、合规、合理的使用，

财务处理及时、核算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 各产科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



 

收集、初审符合项目条件对象的相关资料，按月上报至区妇幼阳

光工程办公室；负责项目政策宣传和协调配合等工作。 

2. 经区妇幼阳光工程办公室审核后上报区卫健局，待审核通

过后报区财政局审核，区财政局审核无误后拨付补助经费至各产

科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区妇幼阳光工程办公室负责对各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培训、指

导和监督工作。 

4.区卫健局不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医疗机构进行督查，发现

问题立即纠正，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目标完成情况  

（一）目标任务量完成情况。 

2018 年，妇幼阳光工程项目惠及 155349 人，惠民资金 496 万

元。 

（二）目标质量完成情况。 

2018 年，符合妇幼阳光工程项目的人群，均按项目要求给予

免费检查服务或补助。各项目单位制度健全，组织有力，均能按

照《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局关于印发龙泉妇幼阳光工程实施方案

的通知》（龙卫〔2008〕248 号）精神和要求开展妇幼阳光工程项

目惠民工作，全年目标质量完成较好。 

（三）目标进度完成情况。 

各产科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按照

项目要求规范执行、补助到位，全面完成 2018 年项目进度。 



 

四、项目效果情况 

2018 年，妇幼阳光工程项目惠及 155349 人，惠民资金 496 万

元。妇幼阳光工程项目是区委区政府妇幼惠民的重要举措，项目

实施以来，深受群众好评，提高了我区妇幼保健工作质量，有效

降低全区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其中，2018 年宫颈癌和乳

腺癌住院治疗补助、贫困家庭婴儿医疗救助和贫困孕产妇生育救

助惠及 79 人，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贫困家庭的基本医疗保健需求和

母婴平安，切实维护了广大妇女儿童的生存健康权益，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公共社会效益显著。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妇幼阳光工程项目是区委区政府推进城乡妇幼健康服务科学

发展，保障孕产妇和婴幼儿生命安全的重要举措，产生了一定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指数，提升了群众的获

得感。项目管理规范，资金拨付到位。 

（二）存在的问题 

1.项目实施中，发现少数群众不清楚项目内容和办理流程，需

要进一步加强多方式的政策宣传，切实提高群众知晓率。 

2.因妇幼阳光项目内容较多，涉及的目标人群均无法准确预

测，年度预算资金不准确，为了保障惠民政策的顺利实施，故预

算资金偏大，预算资金执行进度欠佳。 

（三）相关建议 



 

建议区财政继续加大妇幼阳光工程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 

 

 

成都经开区卫生健康局 

成都市龙泉驿区卫生健康局 

                            2019 年 6 月 10 日 


